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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萧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萧县自然资规告字[2023]6号)

萧县自然资规告字[2023]6号    2023/2/23

    经萧县人民政府批准,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萧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决定以 拍卖 方式出让 1(幅)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

宗地编号：  2022-1 宗地总面积：  44912平方米 宗地坐落：  龙城镇龙河街道，民治街南，龙湖路西侧

出让年限：  70年 容积率：
 大于或等于
1.4并且小于或
等于1.8

建筑密度
(%)：

 小于或等于40

绿化率(%)：  大于或等于20 建筑限高(米)：
 大于或等
于-10并且小于
或等于54

主要用途： 城镇住宅-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区位 中心城区

土地用途明细
用途名称 面积 土地级别
城镇住宅-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44912 未评估地区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保证金：
 2842.9296万
元

估价报告备案
号

 场地平整：地上基本无建筑物和构筑物，宗地现状整体有坑，内有积水，出让宗地范围内如有建筑垃圾等隐蔽性工程（含积水排水），由受让人自行处理。出让宗地范围内场
回填、清理、平整建筑垃圾拆除及地下排水、供水、电缆、通讯线缆、管线杆塔井等基础设施，均由况得人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处理，所需费用由竞得人自行支付； 基础设施：
时的现状条件。
起始价：  14214.648万元 加价幅度：  

备注：

  按起始价211万元/亩进行拍卖。规划设计条件按照《2022-1号宗地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用地使用性质为商住用地（30%＜商业建筑面积/地上总建筑面积
≤40%），1.4≤容积率(FAR)≤1.8，建筑密度（BD）≤40%，绿地率（GSP）≥20%，-10米≤建筑高度（H）≤54米。该地块涉及房地产开发项目用地，建设条件
照《萧县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编号：2022-1号）要求，受让人需在本用地范围内提供不少于12200平方米与本地块同等标准的商品房；提供不少
12600平方米商业用房，由政府回购用于征迁户的安置。出让年限住宅70年、商业40年。如改变用途由县政府依法收回。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 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3年02月23日 至 2023年03月15日 到 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县分中心 获取 拍卖 出让文件

五、 申请人可于 2023年02月23日 至 2023年03月15日 到 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县分中心 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3年03月15日17时00

分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23年03月15日17时30分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 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活动定于2023年03月16日10时30分 在 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县分中心 进行。

七、 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竞买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前，应对出让宗地进行实地踏勘，全面了解出让文件及宗地现状，竞买人一旦提出竞买申请，即视为对出让文件内容清楚并自愿受其约束，

宗地现状无异议，竞买申请人竞得出让宗地后不得以该宗地的出让文件和现状异议对成交结果及所签署的相关文件提出抗辩。

     2.出让地块具体规划指标以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出具的正式文件为准,出让地块具体情况详见出让文件。土地准确面积以测绘部门实测为准，地块具体出让信息以出让

件为准。

     3.凡报名参加竞买上述公告中地块的竞买人，须取得安徽省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企业库资格，并绑定有效的数字证书（CA）。

     4.竞买人须在报名截止时间前，凭数字证书（CA）登录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交易系统入口，进入系统平台点击所要参与竞买的地块，在线上传出让文件中要求提交

有报名资料，并携带报名地块纸质材料现场复核。如发现电子材料与纸质材料不符或弄虚作假，取消报名资格及竞得人竞资格，没收其竞买保证金，同时列入安徽省自然资源信

信息系统黑名单，依法追究竞得人的相关责任。

     5.房地产开发项目用地，竞得人可在签订出让合同后1个月内付清全部土地成交价款，也可分期付款，如分期付款，土地出让价款缴纳方式为受让人自合同签订后1个

必须缴纳出让价款50%的首付款，余款1年内缴清，竞得人提前申请商品房预售的，须在批准预售前付清全部土地成交价款。竞得人在支付第二期土地出让价款时，应按照合同约

定，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

     6.CA办理方式：CA锁办理可在网上申请注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CA办理及网上报名办法提供技术咨询。（资料完整，一般3日之内可取CA，咨询电话0557-

3030327）。

     CA注册地址如下：

     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注册CA ：http://ggzyjy.ahsz.gov.cn/

     网上申请注册CA：http://www.hfztb.cn/

     7.竞买人转款时需备注地块编号和资金性质，如×××宗地竞买保证金。

     8.被安徽省自然资源厅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和信用宿州信息共享平台列为失信惩戒对象的竞买人，不得参与土地竞买。

     本次拍卖委托安徽龙顺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具体承担（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18096462727）。

八、 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

    联系地址：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萧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 系 人：徐女士 崔女士 张先生

    联系电话：0557-5017750 5068316 13956889277

    开户单位：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县分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萧县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县支行、安徽萧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县支行、中行

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县支行

    银行帐号：12025101040015791（农）、34050172730800001579（建）20010124376866600000016（农商）、1312052029300180308（工）、181248416460（中）

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萧县公共资源交易


